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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山大學 

「乘風萬里‧轉動人生」培育國際視野清寒學習獎勵金 

109年度申請簡章 

一、 依據及目的 

(一) 依據「本校乘風萬里‧轉動人生」培育國際視野清寒學習獎勵金設置

要點辦理。 

(二) 鼓勵本校清寒弱勢學生赴海外參與各項國際活動，培育學生國際視野，

以提升國際移動力及競爭優勢。 

二、 經費來源 

本校受贈收入。 

三、 申請對象及資格 

(一) 申請對象： 

1. 具中華民國國籍 

2. 申請及赴海外期間為本校正式學籍之在校生（不含在職專班），且未

曾領取本校承辦之出國獎補助金者。 

(二) 申請資格： 

1. 具備中低收入戶、低收入戶或特殊境遇家庭子女身分之一者， 

2. 未具備上述申請資格者，但符合前一年度教育部「弱勢助學」資格者，

得送請審查委員會審議。 

3. 有意赴海外參與各類國際活動者，包含修讀學分、海外實習、國際志

工等，未載明之國際活動將於審查委員會決議是否納入獎助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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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以外語授課之國家為限。 

四、 獎助項目 

(一) 經濟艙來回機票費、海外學費，檢附收據核銷。 

(二) 海外生活費，按教育部「公費留學生請領公費及支給數額一覽表」標

準及實際海外學習活動天數計算 

實際補助金額得依審查委員會審查結果及當年度經費預算調整。 

五、 申請時程及方式 

1. 申請時程：109年 4月 15日至 5月 15日、11月 2日至 11月 30日，  

申請人須在預定出國日往前推算至少 3個月以上提出申請，並於出國

前確定獲獎且簽訂行政契約書後始獲獎助資格，建議提早提出申請。 

2. 受理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 9:00-12:00、下午 1:30-5:00。 

3. 受理地點：國際處學生交換事務組收（行政大樓 2樓行 AD2004室）。 

(二) 申請文件： 

1. 學生個人基本資料表（電腦繕打列印後於簽名欄親筆簽名） 

2. 在校歷年中文成績單，加註申請前一學期及歷年班排名（至教務處註

冊課務組申請）；一年級新生需另繳交前一學歷之歷年成績單。 

3. 有利審查資料表及相關績優證明 

4. 附件清單及學生證正反面影本（至教務處加蓋當學期註冊章） 

5. 三個月內核發之現戶全戶戶籍謄本（記事欄不得省略） 

6. 身份證明文件 

(1.) 中低收入戶或低收入戶 - 鄉鎮區公所三個月內核發之證明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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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如無法繳交正本，請繳影本並攜帶正本檢驗)； 

(2.)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 - 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會局（科）或鄉鎮市

區公所開具有效期限內之特殊境遇家庭身份證明文件影本(需

檢驗正本) 

(3.) 教育部「弱勢助學」 – 至學務處生活輔導組開具證明書。 

7. 海外活動計畫書及經費預算表 

8. 研修學校（機構）相關文件(正在申請或已獲國際處交換甄選者免交) 

(1.) 入學許可等相關文件 - 國外研修學校(機構)同意接受前往研

修、研究或實習之文件影本或正進行申請赴國外大學(機構)研

修、研究或實習之書面資料，無則免附。 

(2.) 國外研修學校(機構)之相關公開評鑑書面資料及查詢網址 - 

中、英文以外之資料請譯成中文。 

六、 審查流程 

(一) 國際處於收件後將申請者書面資料送導師及系所主管以取得推薦證

明；導師及系所主管應於推薦前，先行瞭解學生之清寒弱勢情況與出

國目的，必要時得要求學生前往面談。 

(二) 由副校長、國際長、學務長、教務長及校友服務中心主任組成審查委

員會進行書面審查，綜合考量申請者清寒弱勢情形、在校成績排名與

優異表現、預定赴海外學習計畫內容及經費，及預定參與活動對於申

請者之學習效益，核定獎助項目及額度。 

七、 獲獎義務及其他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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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申請者若符合本校其他出國獎助學金申請資格，應同時提出其他獎助

學金申請，並於出國前擇優受領獎補助。 

(二) 獲獎助學生須與本校簽訂行政契約，並遵守載明之權利義務。 

(三) 獲獎助學生於出國前及返國後皆需積極配合參加此獎助學金之頒獎、

感恩茶會、募款宣傳等活動，並提供學習心得報告及受獎影片向捐贈

者表達感謝之意。 

(四) 獲獎助學生於赴海外期間，除因不可抗力因素外，暫停或終止活動時，

國際處保留暫停及終止補助之最終決定權。 

(五) 獲獎助學生應積極協助輔導學弟妹參與本計畫；畢業後經濟能力許可

時應回饋母校，以讓本獎學金永續經營。 


